
企管系日間部學生選課注意事項 

111.08.22 

一、依據本校及本系「選課辦法」辦理。 

二、本系畢業資格與學分數之採計如下：(請參考入學年) 

 本系自 110入學依「國立臺北大學-學則」第 72條規定至少應修畢取得本校或臺北聯合

大學系統開設之微學程、學分學程、輔系或雙主修任一之資格；另依本系「學位名稱暨

授予要件實施辦法」需完成必須取得商學院國際素養護照方能畢業。 

 本系自 100年入學(含)之學生畢業學分為 134學分。(請參考入學年) 

畢業學分為 必修【校訂必修【基礎課程＋通識課程(語文+向度)】+系專業必修(】 

+ 

選修【本系專業選修+外系學分(最多至 18學分)】 
結構說明如下： 

1.校訂必修 

年度 108 學年度 
(學號 410879XXX) 

109 學年度 
(學號 410979XXX) 

110 學年度 
(學號 411079XXX) 

111 學年度 
(學號 411179XXX) 

基礎

課程 

體育 0 學分(8 小時)四門課 

程式設計相關課程 無規定 請參考「程式設計相關程課」規定 

通識

課程 

語文通識(8 學分) 
大一國文：經典閱讀與詮釋 (4 學分) 

外文 (4 學分) 

向度通識(16 學分 六大向度通識課程選任五向度至少各選讀 1 門 

共計 24 學分 

 

2.必修課規劃如下： 

 科 目 名 稱 
學

分

合

計 

第一 學年 第二 學年 第三 學年 第四 學年 
志願選課 

一般選課 

目
修
訂

原
因) 

(

本
欄

請
填
註

科 

備 

註 

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

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

商
院
共
同
必
修 

會計學 6 ３ ３       志願選課 商學院共同必修課程 

經濟學 6 ３ ３       志願選課 商學院共同必修課程 

電腦概論與程式設計 4 ２ ２       志願選課 商學院共同必修課程 

微積分 6 ３ ３       志願選課 商學院共同必修課程 

統計學 6   ３ ３     志願選課 商學院共同必修課程 

企業倫理 1     １ １   一般選課 上下學期各開一門 

系

專

業

必

修 

商事法 3   
 

３     一般選課  

企業概論 3 ３        一般選課 原班上課 

管理學 3  ３       一般選課 原班上課 

組織理論與行為 3   ３      志願選課  

財務管理 3   ３      志願選課  

行銷管理 3   ３      志願選課  

投資學 3    ３     志願選課  

作業管理 3    ３     志願選課 111 學年度入學異動為二下 

作業研究 3    ３     志願選課 
109 學年度入學異動為選修 

108(含)以前入學，若未過

者，請改修「商業分析」 

商業分析 3     ３    志願選課 
109 學年度入學異動為必修 

111 學年度入學異動為三上 

人力資源管理 3     ３    志願選課  

資訊管理 3      ３   志願選課  

策略管理 3      
 

３  志願選課 108 學年度入學異動大三下授課 

管理實務專題研討 3       ３  志願選課  

https://www.ntpu.edu.tw/chinese/laws/law_more.php?dep=3&id=531
https://www.dba.ntpu.edu.tw/pdf.php?f=f1_nkw0tqwj95.pdf
https://www.dba.ntpu.edu.tw/pdf.php?f=f1_nkw0tqwj95.pdf
http://www.aacsb.ntpu.edu.tw/page.php?id=5&ids=4


3.系專業選修： 

本系課程規劃表上非必修之科目，都算為本系選修【選課清單上「必選修系級」為企管

系】，修習外系課程最多只承認 18 學分（含共同選修） 

三、一般專業課程初選及志願選課 

※選課規則 

1.請「務必」上網完成該學期所有課程初選與志願選課，對自己多一分保障。 

2.各課程若有擋修、限修年級、限本系、限修人數等條件，請於選課前自行了解，或參考備註欄中

之相關規定，選修不符規定之科目，直接給予不核准。 

3.除商院共同必修(含商事法)外可以在商院互選，其餘必修課需在本系修課才可承認為本系專業必

修學分。 

4.本系畢業學分為及學分數請參考上列表格 

(1) 「外系課程」：只到外系選修非本系規劃表中之課程。以財務金融系選修課為例: 

「消費合作 」非本系開設之課科目，故屬外系課程 

「個體經濟學 」本系課程規劃表中有該課程，請於加退選結束前申請「畢業學分認列單」

同意後，即可承認為系選修，但學分數計算以本系為主。(若經濟系「個體經濟學」為

全學年六學分，但本系為半學年三學分，則計算畢業學分數時，僅以三學分計算。)` 

「財務管理 」為本系專業必修，需在本系修課，若在金融系修課不列入本系必修，也不

列入畢業學分計算。 

本系共同規劃表中未列之共同選修課(如文書處裡與習作、日文(一)等)亦屬於外系 。 

(2) 請各位同學注意，畢業學分之計算時，若同學修習之課程屬全學年課程，則需修習完全學年

之課程後，且必需先修上學期再修下學期方承認其學分數。 

(3) 選修軍訓課程、體育學分、師培課程與超過之通識課程，則不列入畢業學分之計算。 

5.其餘依學校之規定辦理。 

※ 各位同學對於本身之畢業學分有不清楚之處，請至企管系系辦公室詢問 

6.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學生需符合學校規定條件者，依規定日期得上網辦理相互選課。 

 

https://sea.cc.ntpu.edu.tw/pls/lehigh/stfstmd_query.query_stud_list?acadm_year=109&acadm_term=1&serial_no=U2133&func=1
https://sea.cc.ntpu.edu.tw/pls/lehigh/stfstmd_query.query_stud_list?acadm_year=109&acadm_term=1&serial_no=U2007&func=1
https://sea.cc.ntpu.edu.tw/pls/lehigh/stfstmd_query.query_stud_list?acadm_year=109&acadm_term=1&serial_no=U2133&func=1

